
附件 1

“我为诚信纳税代言”活动
实施方案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

神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，进一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，按照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进一步深化

税收征管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，不断健全完善守信激励和失

信惩戒制度，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税收共治，通过发挥纳

税信用 A 级纳税人的示范引领效应作用，大幅提高纳税人税

法遵从度，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，为高质量完成社会信用

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价指标规定任务，全面达到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标准，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，建设新

时代现代化强省会贡献力量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部分纳税信用等级为 A级的企业负责

人担任“诚信纳税代言人”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系列公益宣

传推广活动，通过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宣传诚信纳税方

面的工作和知识，引导广大纳税人进一步提高税法遵从度，

营造“知信、守信、用信”的社会氛围，擦亮信用济南名片，

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。

本次活动为公益活动，秉承自愿参与的原则，不以任何

理由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，无任何收费环节，全过程免费。


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征集诚信纳税代言人

1.报名要求

（1）本次诚信纳税代言人征集活动以企业为单位进行

自愿报名，由报名企业自主推荐 1 名负责人代表本企业担任

诚信纳税代言人（原则上为企业法人代表，也可根据企业意

愿和实际需要从财务负责人或税务负责人中任选 1 人）。

（2）报名企业社会公共信用优良，并且近三年（2018

年度-2020 年度）纳税信用等级均为 A 级。

（3）报名企业推选的诚信纳税代言人个人信用情况良

好，有一定社会影响力。

2.报名方式

符合要求的企业可登录“信用中国(山东济南)”官方网站

（http://jncredit.jinan.gov.cn/）、济南市信用协会网

站（http://jncredit.jinan.gov.cn/col/col56889/index.html）

下载《诚信纳税代言人报名表》、《诚信纳税代言人承诺书》，

将报名表和承诺书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后发送至市信用协

会邮箱：jnsxyxh@163.com (邮件主题请标注：企业名称姓

名+联系人+联系电话)。

(二)报名截止日期

2021 年 6 月 13 日 24:00 点

(三)报名咨询电话

济南市信用协会：0531-66608547，15098998079

（二）确定诚信纳税代言人



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综合考虑社会形象和行业影响

力，通过信用核查、综合评审、名单公示等方式，综合确定

10-20 名诚信纳税代言人，聘期自确定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

31 日。

（三）举行诚信纳税代言人聘任仪式

组织召开“我为诚信纳税代言”聘任仪式暨“信用济

南·诚信纳税”主题宣讲会，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出席，现场

向“诚信纳税代言人”颁发聘书；由“诚信纳税代言人”代

表向全市广大企业发出“诚信纳税”倡议书。邀请纳税信用

领域专家对参会企业进行诚信纳税、信用分级分类监管、信

用修复等知识进行培训讲解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宣传推广

由活动组织方统一制作以代言人个人商务形象为主体

的宣传产品，冠以“我们是诚信纳税 A 级企业 我为诚信纳

税代言”的宣传标语，亮明代言企业名称和代言人姓名、诚

信口号宣言，采用宣传海报、公益广告、采访报道等多种形

式，通过官方网站、新闻媒体、微信公众号、户外广告等渠

道，在活动期间进行持续性的宣传推广，由代言人向全社会

发出诚信纳税的号召，宣传诚信纳税企业故事，诚信纳税相

关知识等。鼓励企业自主进行有关诚信经营、诚信纳税方面

的宣传活动。

（五）其他相关工作

1.确定成为诚信纳税代言人后，需本人根据组织方要

求，提供电子版的个人商务形象照片 1-3 张（分辨率不低于



300dpi，长边尺寸不小于 3000 像素），并签署相关的肖像使

用授权书和信用承诺书。如代言人无法提供照片，可联系活

动组织方，由活动指定的专业拍摄机构（梵西摄影，济南市

万象城 3 楼北首）进行免费拍摄。

2．代言企业需在不影响本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，积

极配合组织方开展相关的宣传推广活动。

3.本次活动所涉及的代言企业名称、代言人个人肖像等

内容的使用范围仅限“我为诚信纳税代言”相关公益宣传活

动，不用于其他商业用途。


